长宁区新华路街道2021年补充招聘社区工作者公告

根据《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委办发〔2019〕94号）和《长宁区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长民〔2021〕9号）等文件精神，新华路街道现补充招聘社区工作者6名。

    一、招聘对象
本次招聘报名对象为：参加由长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1年5月15日统一组织的长宁区2021年上半年社区工作者公开招录笔试，达到笔试合格分数线且未被本区任何街镇录用的人员。

二、报名时间、地点和方式

1、报名时间：2021年8月23日上午8时30分至2021年8月27日下午16时30分。

2、报名方式：采取邮件报名的方式，将报名信息表发送到指定邮箱：lumin5@shcn.gov.cn。考生根据岗位条件，结合自身情况选报岗位，每人限报一个岗位。为确保报名成功，请您在发送报名信息表后及时与我们确认。联系电话：62945125。

三、岗位简章

	序号
	岗位名称
	岗位简介
	招聘人数
	最低工作年限
	政治面貌
	学历要求
	面试比例
	其它条件

	1
	新华路街道社区工作者
	从事居民区或相关中心工作
	6
	2
	不限
	大专（高职）及以上
	1:3
	具有社区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四、资格审查
现场面试当天，进行资格审查，须提供的材料：

    1、2021年新华路街道社区工作者补充招录报名表；

    2、本人有效身份证；

    3、本市户籍提供户口本，外省市社会人员须提供有效期内的上海居住证及积分单；

    4、大专（高职）及以上学历（学位）证书；

    5、工作经历证明主要为社保缴费凭证；

6、其他岗位所需的材料。

    7、《健康承诺书》（填写完整并本人签名）。

以上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材料不齐或信息不实的，当场取消报名资格。

    五、面试  

    资格审查通过者，方可取得面试资格。

    （一）采取结构化面试方式，重点测评应聘者的岗位匹配度，主要包括综合分析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处事应变能力及专业素养等。

    （二）面试由新华路街道组织实施，具体面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三）面试结束后，按照综合成绩（笔试成绩占40%，面试成绩占60%）从高到低顺序确定进入体检的人选，进入体检人员的面试成绩不得低于60分。

    六、疫情防控要求

根据目前本市疫情常态化防控要求，为保障考试安全顺利，切实保障广大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请报考人员提前完成“随申码”、“行程码”注册申请，备考期间请做好个人日常防护与健康监测。考生参加考试时应自备口罩，按要求出示“随申码”、“行程码”绿码，自觉配合体温测量，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管理。
（一）因疫情防控要求，以下情况的考生不得参加资格审核及面试：（1）14天内接触过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或已知无症状感染者的考生；（2）14天内接受过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且结果为阳性的考生；（3）本人以及家属（或同住人）14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或21天内境外旅居史者；（4）资格审核或面试当天，上海“随申码”、“行程码”显示为黄码、红码的考生；（5）仍在隔离治疗期的确诊、疑似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尚在随访及医学观察期内已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和已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隔离期未满的密切接触者或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

（二）考生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须按要求提供相关凭证，经现场医务人员评估同意后，方可入场参加资格审核和面试（现场无法提供相关凭证的，不得入场）：（1）考生经现场查验并两次复查后，出现体温≥37.3℃症状的考生，须出示48小时内有资质的检测服务机构出具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经现场医务人员评估同意后，安排进入备用室，过程中必须全程佩戴口罩；（2）14天内有发烧、咳嗽、咽痛、呼吸困难、呕吐、腹泻等症状的考生，应按规定及时就医，审核当天须出示本市二级及以上医院就医凭证，经现场医务人员评估同意后方可入场；

    （三）过程中，考生若出现有发热、咳嗽、咽痛、呼吸困难、呕吐、腹泻等异常情况，应立即向工作人员报告，经现场医务人员评估后具备继续完成资格审核和面试条件的，可转移至备用室，资格审核或面试后应配合送医就诊；对评估不具备继续完成审核或面试条件的考生应及时送医就诊。

七、其他

通过面试进入体检环节的考生由新华路街道按规定的程序和标准，通知在指定医院参加体检，体检费用自理。体检合格的人员由新华路街道组织考察并予以公示，区人社局门户网站同步公示，公示期为7天，并公布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督。经公示无异议的，由新华路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按规定与录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政策咨询电话：62945125 

监督电话：62813287

特别告知：

1、本次招聘实行告知承诺制，如对报考条件和岗位要求存有疑问的，可及时拨打电话咨询，如不符合报考条件，由此产生的后果，责任自负。

2、请考生仔细阅读公告内容，并对个人信息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对提供虚假报名材料、伪造有关证明材料等行为者，将取消报考资格，并按照《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和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将失信情况记入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3、请考生务必保持手机畅通，及时关注新华路街道网站发布的有关招录信息。

附件：1、2021年新华路街道社区工作者补充招录报名

表

      2、健康承诺书

         新华路街道办事处

   2021年8月20日
	2021年新华路街道社区工作者补充招录报名表

	笔试成绩
	　　
	

	报考街道镇
	
	报考岗位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婚姻状况
	
	

	入党时间
	 
	手机
	
	

	备用联系方式
	 
	居住证积分
	
	居住证积分有效期
	

	学历性质
	
	学历
	
	学位 
	

	户籍地
	
	居住证号
	
	居住证年限
	

	户籍地址
	
	户籍地邮编
	

	户籍地所在派出所
	
	户籍地所在居委会
	

	居住地地址
	
	居住地邮编
	

	居住地所在派出所
	
	居住地所在居委会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最高学历
	

	所学专业
	
	学历性质
	
	最高学位
	

	现工作单位
	
	职务
	

	参加工作年月
	
	工作年限
	
	是否有社工资格证
	

	获奖情况及资格证书

	

	学习/工作简历（从高中开始填写）

	

	家庭主要成员

	

	承 诺 书

	     

    本人提供的上述信息均真实有效，并符合招聘公告规定的报考条件和职位要求。如有不实，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责任自负。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1：

附件2：

健康承诺书

（务必携带，填写完整并主动提交工作人员）
本人（姓名：___________性别：_________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机号码：_______________ ）是参加2021年长宁区社区工作者公开招录的考生，我已阅读并充分了解疫情防控各项要求和措施。经本人认真考虑，郑重承诺以下事项：
一、本人充分理解并遵守各项防疫安全要求。

二、本人自行做好防护工作，自觉配合体温测量。
三、本人接受并如实回答以下流行病学调查，保证所填报内容真实准确。

1.14天内是否有发热症状（37.3度及以上）？                                  ○是  ○否

2.14天内是否接触过新冠肺炎病例/疑似病例/已知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者？   ○是  ○否 

3.14天内若接受过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检测结果是否为阳性？              ○是  ○否
4.14天内是否到过或途经国内高风险地区或当地政府宣布全域封闭管理地区？                     

                                                                     ○是  ○否

5.14天内是否到过或途经本市疫情中风险地区、外省市疫情中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市、外省市疫情高风险区域外的该地级市的其他区域？                           ○是  ○否
6.本人以及家属（或同住人）是否14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或21天内境外旅居史者？
                                                                     ○是  ○否

7.14天内是否有以下症状？若填写“是”，请在□内划√。                 ○是  ○否

  症状：□发热    □咳嗽    □咽痛    □呼吸困难    □呕吐    □腹泻

8.是否曾被确认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疑似病例排除、确诊病例康复者？
        ○是  ○否

  若填写“是”，请填写确认为上述状况的日期：     年     月     日
    如有虚假或不实承诺、隐瞒病史、隐瞒旅居史和接触史、自行服药隐瞒症状、瞒报漏报健康情况、逃避防疫措施的，愿承担相应后果及法律责任 。

    承诺人签名：____________               承诺日期：2021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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